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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机：减速让行容易交通拥堵

11时15分，一辆车牌号为豫A3X030的别
克轿车快速穿过斑马线，被守候在一旁的交警
拦下，当得知自己是由于“人行道不减速”被罚
时，车主有些疑惑。随后，经过民警的解释与
教导后，车主唐先生接受了 50元罚金、扣两分
的处罚，但唐先生有话要讲。

“如果这里车让人的话，一定会造成交通
堵塞。”唐先生认为，有些人不看指示灯、不按
斑马线行走还随意乱穿马路，这些现象为什么
没人管没人罚？“行人从斑马线过马路时应该
等车流量小了再过，车流量大的时候司机不好
减速，容易造成交通阻塞。”

据仇玉峰介绍，斑马线上与人抢道，说明
许多司机没有学会并遵守行车规则，他们大多
是为了争时间，认为过斑马线时行人不敢与车
抢道，嫌刹车、减速麻烦，而根本的原因在于路
权意识、交通规则意识的缺乏。《河南省道路交
通安全条例》对于“人行道不减速”和“人行道
不停车让行”均有明确的处罚规定，而目前大
多都以教育为主。 线索提供 沈豪杰

穿过郑大北门斑马线，用了3分多钟

斑马线“车不让人”拷问市民素质
行人建议斑马线安装测速仪强制车辆减速

斑马线本是为行人安全通过设立的
特殊通道，但目前这条路却频频发生交通
事故，事故双方则是机动车与行人。昨
日，交警三大队组织一批志愿者体验了穿
行斑马线的困难，并协助行人通过斑马
线，记者通过一个小时的观察发现，想实
现“车让人”的确有点难度，甚至有些司机
不知道“停车让行线”。

晚报记者 刘涛 实习生 乔青/文
晚报记者 廖谦/图

体验：穿过四个车道的斑
马线，用了3分多钟

昨日 10时 20分，交巡警三大队特邀了
几名“的哥”和驾校新丁，赶至中原路郑州
大学北门的斑马线前，此处虽不是十字路
口，但由于马路两旁均为高校，所以人流
量较大。今天这批志愿者们有两个任务，
一是亲身体验过斑马线，二是协助行人通过
斑马线。

首先，几名驾龄多年的出租车司机踏上
斑马线，尽管有交警在一旁“助阵”，但眼看
面前川流不息的汽车，几人仍有些忐忑不
安，慢慢向对面移动着脚步。经粗略计算，
穿过仅仅四个车道的斑马线，用了3分多钟，
大多时间被耽搁在双向道中间，车辆从几人
身边疾驰而过，场面十分惊险。

随后，志愿者们戴上小黄帽，手持写有
“文明礼让斑马线，从我做起”的警示牌，协
助行人通过斑马线。这一次，效果明显提
升，司机们看到警示牌上大大的“让”字，均
自觉停止在“停车让行线”外，等候行人穿过
后再行驶而过。

“真没感受过，过个马路这么难。”出租
车司机李先生说，刚刚他站在马路中间时，
双腿都忍不住颤抖，一辆辆铁家伙以那么快
的速度从身边擦过，不害怕才怪呢！

记者经过一个小时的观察，发现在斑马线
上拥有优先通行权的行人，总让一些司机吓得
连连退缩，好几次险些在线上发生冲突，行人
往往需要与司机进行眼神交流，再确认车速够
慢后，才向前踏出沉重的一步。

据交警三大队车管中队指导员仇玉峰介
绍，《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7条规定给予了行人
绝对的保障，机动车经过人行横道时，应当减
速行驶；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当停车
让行。同时，行人的生命权、健康权显然比汽
车的通行权更为重要，无论从法律还是道德层
面上说，机动车在斑马线上都应礼让行人。

据刚穿过马路的杨先生表示，过马路是有
技巧的，并且需要胆大心细。如果汽车速度很
快并且丝毫没有减速的意思，那就需稍微等
待；假如对方眼睛盯着你看，车的速度不快，那
就鼓起勇气抓紧通过，假如稍有犹豫，对方就
可能会加速。“如果你想和汽车讲礼让，站一天
也过不了马路。”杨先生的观点得到大多数市
民的认可，大家均认为“车从不会自动让人”。

行人：“如果和车讲礼让，站一天也过不了马路”
锦上添“话”

出租车司机张先生说，斑马线或标
志的颜色应醒目些，并且在人流量较大
的地点设立信号灯或电子眼，如此就不
会再出现前面车让行，后面车按喇叭催
的现象。

市民李女士认为，机动车对斑马线
熟视无睹，关键原因还是缺乏约束，不仅
要装测速仪器，还应该设立减速带等设
备，强制促使车辆减速。


